长沙市教育局文件

长教通〔2019〕23号

关于开展长沙市第五届

“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各学校（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号）和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湘发[2018]22号）精神，弘扬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推动教育优先发展、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局决定于2019年4月至9月开展长沙市第五届“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现将有关评选推荐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立

“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10名；

“魅力教师提名奖”10名

二、评选对象

长沙市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教学研究机构中具有教师资格、从事教育教学或行政管理工作的在岗人员（前四届已获“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荣誉的除外）。
三、评选条件

1.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关爱、尊重、激励和引导每一个学生，具有感人的故事，具有崇高的师德，具有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忠诚敬业的精神品质，代表了星城教育工作者的先进性;

2.创新教育理念，教育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创造精神，敢为人先，教育效果显著，深受学生、学校、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与赞誉;

3.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其优秀事迹已在社会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具备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和号召力。

四、组织领导机构

本次评选活动由长沙市教育局主办，并成立第五届“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小组成员组成如下：

组  长：卢鸿鸣

副组长：邓  芸、陈仕强

成  员：陈利群、李  彤、李峰、杨时雨、肖万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宣传、协调等事务，陈利群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五、评选方法与步骤

在所辖范围内，以省、市属和区县（市）学校（单位）为独立单位，层层推选，按给定名额评选出本区域、本单位魅力教师人选，提交第五届魅力教师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评选候选人。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再经市教育局党委讨论研究，最终确定20名入围候选人，并向社会公示。经公示后的20名入围候选人通过决选，得分排名前10位的授予长沙市“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荣誉称号,另外10位授予“魅力教师提名奖”。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2019年3月—4月）

在全社会全系统广泛宣传，通过长沙教育信息网、“长沙教育”公众微信号等平台向社会发布公告，对各区县（市）及省、市属学校（单位）进行广泛宣传发动。

第二阶段：组织推荐（2019年4月—5月） 

推荐表格在长沙教育局网(http://jyj.changsha.gov.cn/)下载（复印件有效），所有推荐材料需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教育局409室，联系人：黄雪蕾，电话：84899723）。各区县（市）教育局经推荐初评后统一报送至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市属民办学校推荐的候选人送市教育局民办教育处审核后报送至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省、市属学校（单位）候选人由本单位审定后直接报送至领导小组办公室。

初选推荐名额共50名：浏阳市、宁乡县各6名，长沙县、望城区各5名，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高新区各3名，中央、省、市属学校（单位）共10名（每单位可各推荐1名参加初选；经专家评审和领导小组研究确定10名事迹突出者进入50人名单，其中民办学校人选不少于2名）。

第三阶段：初审、公示（2019年5月下旬）

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定和市教育局党委讨论研究确定的20名入围候选人，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如有必要，评委会成员可到20名候选人所在单位进行考察，如有异议，提交领导小组研究，及时更换候选人员。

第四阶段：宣传、推广（2019年6月-7月）

20名入围候选人确定后，其先进事迹由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以电视台、广播、报纸、网络媒体及学校宣传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推广。

第五阶段：决选、表彰（2019年8月-9月）

对入围候选人进行广泛宣传后，组织“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终选（方案另行制定）并举行表彰仪式，排名前10位的候选人授予长沙市“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荣誉称号,另外10位授予“魅力教师提名奖”。
第六阶段：延伸、辐射

组织“魅力教师”宣讲团，在全市巡回演讲；组织“魅力教师”进行送课下乡、培训讲座等公益活动，将“魅力教师”的影响力拓展至教育教学一线。
六、评选要求

各区县（市）教育局、各学校（单位）要层层造势，广泛宣传发动，浓厚宣传氛围，将第五届“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深入到教师、学生和家长当中。

 1.各区县（市）教育局、各学校（单位）要制定工作方案，组织专门力量，积极做好本区域、本单位魅力教师的评选活动。凡不经层层评选推荐的候选人，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将不纳入评选范围。

2.在推荐候选人的工作中要坚持择优原则。所推荐的教师应当是本区域、本单位中成绩最明显、事迹最感人、贡献最突出、时代特征最鲜明的教师代表。

3.推荐材料于5月17日前报送至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推荐材料包括：①《“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人选推荐表》原件；②“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人选推荐材料原件；③“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人选事迹材料原件；④推荐人选本人身份证、教师资格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的原件和复印件；⑤《推荐表》中涉及推荐人选本人的各类业绩奖项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④和⑤两项材料由推荐单位核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后，在复印件上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4.各单位提供的推荐人本人身份证、资格证件和表格、事迹中涉及到的主要奖项证书等严禁弄虚作假，一经查实，违规情节严重者将严肃处理。

七、奖励办法

对评选产生的前10位教师授予“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荣誉称号，并颁发奖金、奖杯和证书。对另外10位教师给予“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提名奖，颁发奖金和证书。

附件：

1.“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人选推荐表；

2.“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人选推荐材料（300字样式）；

3.“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人选事迹材料（2000字样式）。

长沙市教育局      
2019年3月13日    
附件1：

“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人选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此处粘贴

一寸照片

	出生年月
	年   月
	学  历
	
	单  位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及 职 务
	
	职  称
	

	通信地址
	
	邮  编
	

	电话
	办公
	
	传真
	
	E-mail
	

	
	住宅
	
	移动
	
	
	

	个人简历
	

	主要业绩
	

	主要

获奖

情况
	


附件2：

“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评选活动人选

推荐材料

正文（300字左右）                                  

	本人

签字
	年  月  日
	本单位党组织意见及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市）教育局意见及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及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XXX主要事迹

正文（2000字左右）                                

	本人

签字
	年  月  日
	本单位党组织意见及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市）教育局意见及盖  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及盖章
	年  月  日


	长沙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3月14日印发


感动星城十大魅力教师


评选活动人选事迹材料










